	审批意见：                                   定环表【2023】 65 号

    根据河北净驰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环境影响报告表，经研究对定州市铁联购销储运有限公司定州国际陆港多式联运监管中心建设项目环评批复如下：

该报告表编制比较规范，内容全面，同意连同本批复作为该项目建设及环境管理的依据。
二、该项目地址位于河北省定州市定州铁路货场及西侧区域，现依托既有定州站货场进行建设，规划总占地面积为 426 亩，其中包含原定州铁路货场占地 239 亩，新增占地 144 亩，待修复土地 43 亩。新增占地已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待修复土地43亩在土地修复未完成之前不得用于本项目建设。本项目将现有 3 条货物线（分别为 532m（货 3）、507m（货 2）、564m（货 1））分别进行延长，建设海关监管区、集装箱及长大笨作业区、商品车作业区，项目已在行政审批局备案（定行审项企备[2022]240号）。根据环评报告,项目选址可行。

 三、项目建设过程中要严格落实环评文件中的各项建设内容和污染防治设施和生态保护措施，加强环境管理，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1、严格落实项目施工期和运营期生态保护措施。制定合理的施工计划，合理安排施工时间，选择合理的施工工艺、施工时序，最大限度减少地表扰动范围，做好植被保护、恢复及补偿措施和水土流失防治措施。
2、施工中应严格落实《河北省扬尘污染防治办法》、《河北省 2023 年建筑施工扬尘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河北省建筑施工扬尘防治强化措施 18 条》等文件中的防治要求，施工场界扬尘满足《施工场地扬尘排放标准》（DB13/2934-2019）表1、表3标准要求。

3、施工期尽量采用低噪声机械设备和工艺，合理安排高噪声设备的使用时间，禁止夜间施工，施工期厂界噪声满足《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限值要求；运营期合理规划、控制铁路两侧用地 ，货场四周种植绿化防护林带，厂界南侧设置 5m绿化带进行隔声，运营期站场界噪声排放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4 类标，距铁路外轨中心线 30m 处的铁路噪声执行《铁路边界噪声限值及测量方法》（GB12525-90）修改方案表 1 中的噪声限值；禁止在距铁路外轨中心线30m 范围内新建居民住宅、学校、医院等对振动环境有较高要求的敏感点，振动满足 《城市区域环境振动标准》（GB10070-88）中“混合区、商业中心区”标准。
4、项目所在区域应做好分区防渗，项目污水处理设施需做重点防渗。施工期废水不外排。运营期生活污水排入化粪池预处理后进入一体化处理设施，达到《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GB/T18920-2020）表 1 中“城市绿化、道路清扫﹑消防、建筑施工”用水水质后回用于区域绿化。 
5、按环评要求合理处置生活垃圾及建筑垃圾。

6、建设单位应落实环保设施安全生产工作要求，应委托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对建设项目重点环保设施进行设计。

四、项目建成后运营前依规完成自主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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